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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苏省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学会 

“江苏省青年遥感与地理信息科技奖”实施细则 
 

一、根据江苏省青年遥感与地理科技奖条例第八条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二、本奖的宗旨：旨在从江苏省遥感与地理信息群众团体的角度促进人才成长，表彰政

治思想、科学道德与学风良好，在江苏省遥感与地理信息科技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，在

青年同行中可树为榜样的优秀青年遥感与地理信息科技工作者。 

三、江苏省青年遥感与地理信息科技奖的推荐单位原则上为各会员单位（指交纳单位会

员会费的单位），两名（含两名）以上江苏省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学会常务理事可以联

名推荐非会员单位候选人。 

四、根据本奖宗旨和评选标准，推荐材料要求： 

1．对政治思想、科学精神、科学道德和学风方面的事迹内容应专门阐述； 

2．科技成果应是以在国内做出的为主； 

3．论文必须是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期刊上发表；其它成果包括各级政府的奖励（如

国家、省（部委）、地市科技进步奖）、专著以及已经取得的专利和软件著作权。 

4．论文应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，其它成果应为主要贡献者（以证书排名为准）； 

5．填写专家推荐表的两位专家应是与参评者不同单位，并对被推荐人研究及其成

果比较了解且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； 

6．各推荐单位须经专家评议后填写推荐意见，报江苏省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学会。 

 五、上报江苏省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学会的材料应包括： 

1．推荐表 ：一式三份； 

2．主要成果和业绩及证明材料：一式三份（著作只要一份）； 

3．专家推荐表：一式三份。 

六、每个推荐单位推荐人数每次不超过 2 名；两名以上常务理事可联名推荐 1 人。 

七、审批：根据条例第五条，在江苏省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学会领导下，聘请部分专家

（来自于本学会理事）组成江苏省青年地理信息科技奖评审委员会。评审委员会通过投

票方式决定评选结果。评选结果报常务理事会审批。 

 八、本奖为荣誉奖，对获奖者颁发证书和纪念品，获奖结果通报其所在单位。 

九、根据条例规定，江苏省青年遥感与地理信息科技奖每两年颁发一次，逢双数年颁奖。

当年 10 月前各推荐单位应准时报送有关推荐材料。 

十、本实施细则由江苏省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学会负责解释。 


